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变更
【00011713800002】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000117138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000117138000】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变更(00011713800002) 
4.设定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2条 
5.实施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40条
6.监管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40条 
7.实施机关：乡级政府 
8.审批层级：乡级 
9.行使层级：镇（乡、街道）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乡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无对应政务服务事项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符合经批准的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建设规划要求。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2条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政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推动将审批事项纳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能。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5个工作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通过材料检查、实地检查、随机抽查等强化日常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建设并公示结果。 2.拓宽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和方式，鼓励通过互联网、举报电话、投诉信箱等反映问题。 3.对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的，由乡级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并可处以罚款。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进行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临时建筑等设施修建的，个人或单位应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申请材料应包括：
（1）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的申请；
（2）临时建筑等设施设计方案；
（3）临时用地审批意见；
（4）其他应当提供的材料（个人申请包括户籍、身份证明等材料，建设单位申请包括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等材料）。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bookmark: _GoBack]《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主体申请
（2）乡级人民政府受理、审查，勘验现场情况
（3）决定给予批准/不给予批准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未经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是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否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承诺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的审批文件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暂由地方规定有无行政许可证件的有效期限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符合经批准的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建设规划要求。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符合经批准的村庄、集镇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建设规划要求。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本村庄、本集镇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六条第六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村庄、集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2）《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未经乡级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的街道、广场、市场和车站等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
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
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
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市、县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乡级人民政府。 
十五、备注 
无
